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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锡政位于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 652. 36 平方米商住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金土评估 

土地估价报告 

第一部分 摘 要 

估价项目名称 

徐锡政位于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 220192 号宗地（规划用途为商住用

地，宗地面积为 652.36 平方米，评估土地面积为 652.36 平方米，以下简称

估价对象）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委托估价方 

委托估价方：博白县人民法院；

联 系 人：吴肖； 

电 	话：18877511061, 

估价目的 

因委托估价方需要了解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特委托广西金土资产房

地产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其位于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 220192 号宗地 

652.36 平方米商住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价格评估，为其处置提供价

值参考。 

估价期日 

2019 年 8 月 20 日 

估价日期 

2019 年 8 月 20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地价定义 

根据本项估价的目的和待估宗地的实际情况，我们对本项估价中的土

地使用权价格做如下界定： 

1 
玉林地址：玉林市新民路 538 号 	电话：18007758181 



" 

} 

{ 

徐锡政位于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 652.36 平方米商住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金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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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估价基准日：2019 年 8 月 20 日； 

2、土地用途：批准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二级”分类描述，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批发零售、城镇住宅用地； 

3、土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4、土地使用年期：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未记载有土

地使用终止日期，且委托方未能提供其他相应的土地使用年限材料，根据 

《博白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博土出（1999) 11 号）及《变更土地

登记审批表》（编号：220192）记载，经估价人员与委托方、当事人共同协

商决定，本次评估待估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70 年，从《博白县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博土出（1999)11 号）签订之日起算。截止估价

期日，剩余土地使用年期为 49.47 年；本次评估按土地剩余使用年限设定土

地使用年限为 49.47 年；如与实际使用年限不符，则以实际使用年限为准， 

应重新估价，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5、土地开发程度：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外“五通”（即通路、通电、通

水、排水、通讯）及宗地内“场地平整”；根据本次评估的目的，设定土地

开发程度为宗地外“五通”（即通路、通电、通水、排水、通讯）及宗地内“场

地平整”; 

6、容积率：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关于徐锡政位于博白县英桥镇桥

南路 220192 号宗地的土地规划条件情况说明》和《国有土地使用证》，估

价对象的用地面积为 652.36 平方米，容积率为 5.0，商业占比不大于 10%; 

根据土地利用最有效使用原则，结合宗地所处的位置及宗地自身条件，设定

宗地最佳使用条件为：容积率为 5.0，商业用地所占比例为 10%、住宅用地

所占比例为 90%; 

7、价格类型：在估价期日正常市场条件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 

综上所述，本报告所称地价是指在正常土地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 

2019 年 8 月 20 日，于上述设定条件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 

七、估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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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估价人员的实地勘察，依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定，运用

科学的估价方法，经测算确定博白县人民法院委托评估的位于博白县英桥

镇桥南路 220192 号宗地，评估设定用途为批发零售、城镇住宅用地，在满

足本次估价地价定义条件下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结果为： 

评估土地面积：652.36 平方米； 

单位面积地价：3666 元／平方米（折合约 244.40 万元／亩）; 

平均楼面地价：733.20 元／平方米； 

总地价：239.16 万元； 

大写：人民币贰佰叁拾玖万壹 

（宗地估价结果详见附表《土 

 

＼或～ 

土地估价师签字 

姓 名 	 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号 	 签 名 

、、、  

王 岩 
	 ，羌 

土地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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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广西金土资产房地产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估价报告编号；广西金土（2019) （估）字第 YL09005 号估价期日：2019 年 8 月 20 日 

估价目的；为其处置提供价值参考 	 估价期日的土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
期日
的土

地使
用者 

宗地 
编号 

宗地名

称 

土地使用 
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 
实际土地 
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 
土地开发 

程度 

剩余土
地使用
权年限 

（年） 

黔
  

单位面积 

地价（元／ 
楼面地价 

（元／m3) 
总地价 

（万元） 览
批
 

载
时

，
  

训
域
御
 

实
际
 

设定 
规
划
 

实
际
 

设
定
 

麟
政
  

2201 
,z 

博白县 

英桥镇 
桥南路 

博国用 

(1999）字 
第 220192 

号 

商住用 

地 

批发零
售、城
镇住宅
用地 

5.0 5.0 

宗地外 

“五通” 

及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 

“五通” 

及宗地内

场地平整 

49.47 652.36 3666 733.20 239.16 

lflZ) 

上述土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土地权利限制：无特殊限制。 

2. 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外“五通”（通路、通电、供水、排水、通讯）及宗地内场地平整。 

3、规划限制条件：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关于徐锡政位于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 220192 号宗地的土地规划条件情况说明》和《国有土地 

使用证》，估价对象的用地面积为 652.36 平方米，容积率为 5.0，商业占比不大于 10%；根据土地利用最有效使用原则，结合宗地所处的位置及

宗地自身条件，设定宗地最佳使用条件为：容积率为 5.0，商业用地所占比例为 10%、住宅用地所占比例为 90%。 

4、影响土地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改变估价目的、估价期日、土地使用年限、土地开发状况等，或国家政策调整、宏观经济发生大变化、 

城市规划等都会影响土地估价结果。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估价宗地设定土地用途为批发零售、城镇住宅用地； 

2、在土地利用条件和当地房地产市场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时，本报告自提交报告之日起壹年内有 

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

三十一日 

犷西 
、、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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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界定 

委托估价方 

委托估价方：博白县人民法院；

联 系 人：吴肖； 

电 	话：18877511061, 

估价对象 

徐锡政位于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 220192 号宗地，批准用途为商住用地，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652.36 平方米，评估土地面积为 652.36 平方米。 

估价对象描述 

1、土地登记状况 

(1）土地权属来源及历史沿革：该宗地为土地使用权人通过出让方式取

得，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 

(2）土地使用权人．徐锡政。 

(3）土地座落：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 

(4）地号：220192; 

(5）图号： /; 

(6）土地用途：商住用地。 

(7）土地级别：博白县英桥镇住宅用地一级覆盖范围内。 

(8）土地权属性质：出让； 

(9）土地登记面积：土地面积为 652.36 平方米，评估土地面积为 

652.36 平方米； 

(10）宗地四至：东临何惠琼用地，南临小巷，西临小巷，北临徐锡松、 

徐锡奎用地（详见宗地图）; 

(ii）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博国用（1999）字第 220192 号； 

(12）登记时间：2004 年 07 月 15 日； 

(13）登记部门：博白县国土资源局。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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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权利状况 

土地所有权：国有．  

土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土地使用权：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权

属徐锡政，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使用年限：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未记载有土地使用

终止日期，且委托方未能提供其他相应的土地使用年限材料，根据《博白县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博土出（1999) 11 号）及《变更土地登记审批表》 

（编号：220192）记载，经估价人员与委托方、当事人共同协商决定，本次评 

估待估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70 年，从《博白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博土出（1999) 11 号）签订之日起算。截止估价期日，剩余土地使用 

年期为 49.47 年；本次评估按土地剩余使用年限设定土地使用年限为 49.47 年；

如与实际使用年限不符，则以实际使用年限为准，应重新估价，提醒报告使用

者注意． 

土地他项权利状况：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至估价时点，估价对象有查

封，有抵押。估价对象目前抵押于博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英桥信用社。 

相临关系权利：相互毗邻的不动产使用人提供便利的同时，确保双方正常

生产、生活及利用。 

3、土地利用状况 

现状：根据估价人员现场勘察，区域土地开发已达宗地外“五通”（即通路、 

通水、通电、通讯、排水），供水接城市市政供水管网，排水接城市市政排

污管网，供电接城市市政供电网：道路接市政道路，通讯接城市通讯网，移动

电话信号覆盖该区域，宗地内“场地平整”，目前宗地上除临时搭建一车棚外， 

其余为空地。 

规划：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关于徐锡政位于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 

220192 号宗地的土地规划条件情况说明》和《国有土地使用证》，估价对象的

用地面积为 652.36 平方米，容积率为 5.0，商业占比不大于 10%；根据土地利 

用最有效使用原则，结合宗地所处的位置及宗地自身条件，设定宗地最佳使用条

件为：容积率为 5.0，商业用地所占比例为 10%、住宅用地所占比例为 9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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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价影响因素分析 

（一）一般因素 

影响地价的一般因素主要指影响城镇地价总体水平的社会、经济、政策和

自然因素等，包括城市资源状况、房地产制度与房地产市场状况、交通条件、 

城市规划与发展目标、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影响地价的一般因素较多， 

本报告仅说明对估价对象的地价产生主要影响的一般因素． 

1、城市资源状况 

博白县，古称白州，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位于广西东南部，地

处东经 109038_11O0 171，北纬 21。38'-22。28’之间，东与陆川县相邻，东南与广

东省廉江市毗连，南与北海市合浦县相依：西与钦州市浦北县交界，北与博白

县福绵管理区接壤。博白县版图总面积 3835 平方公里，截至 2016 年末，下辖 

28 个镇，户籍总人口 185.98 万人。博白县属桂东南丘陵区，地貌类型复杂多

样，有平原、谷地、盆地、 岗地、丘陵、山地，互相交错；地处北回归线以

南的低纬度，属南亚热带向热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光照充足，夏长冬短，夏湿

冬干。博白县是广西客家最大的聚集地和世界第一大客家人聚居县，有客家

山歌、乡摊歌舞、采茶歌舞、木偶戏等民间文艺，曾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中国编织工艺品之都”、“中国杂技之乡”、“中国桂圆之乡”等荣誉称号。 

2019 年 1月 9 日，凭借桂南采茶戏入选 2018-2020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名单。 

英桥镇位于博白县东南部，与广东省廉江市塘蓬镇交界，西与本县的文地

镇接壤，北与凤山镇及宁潭镇接壤，政府所在地距博白县城 58 公里。全镇总

面积 163 平方公里，辖 14 个村委会、1个居委会，454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9 

万多人，杆镇面积 2.9 平方公里，好镇人口 1.4 万人。博白至廉江的二级公路

绕镇而过。该镇通用涯话，属纯客家乡镇之一。 

2、不动产制度与不动产市场状况 

①不动产制度 

不动产制度将在 2016 年全面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于 2014 年建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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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登记的基础性制度，2015 年推进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过渡，2018 年前，不

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投入运行，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基本形成。2015 

年 3 月 1 日不动产登记条例正式实施，虽然房地产只是不动产中的一部分，而

且这一条例本身并不是房地产调控政策，但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还是引起市场

极大的关注。主要由于这一措施是房地产调控从之前的交易环节转变到持有环

节的标志性事件，将对房地产市场影响深远。 

②不动产市场状况 

近期博白县的房价水平还是以平稳为主，无论是在限购前，还是在限购的

压力之下，博白县的房价都保持着较为稳定水平。一方面从近期市场反馈的情

况来看，博白县城区房价已经出现明显松动。但从房地产市场数据体现的情况

来看，博白县已批准上市商品房以及在建商品房面积仍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 

因国家调控政策、特别是信贷政策的影响，使楼市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购房

者、开发商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政策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近期内，博白县

房地产市场正面临着一个调整的行情，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会出现局部性、结构

性的调整。调整的深度、期限取决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和广度，也取决

于国际国内的整体经济发展情况。 

3、交通条件 

博白县主要交通方式有公路和铁路，玉林至北海、浦北至化州、博白鸣水

至湛江三条高等级公路贯通全县乡镇，黎湛铁路、玉铁铁路经过县内，境内有

博白站和文地站 2 个火车站。博白县北上南梧高速公路只半个小时车程，往南

上重湛沿海高速公路需 10 分钟，县城至北海、湛江港口和机场均为 100 多公

里。水鸣至英桥二级公路途经英桥镇 6 个村和英桥汽车站，博白至廉江的二级

公路绕英桥镇而过。 

4、城市规划与发展目标 

博白县将严格执行县城区总体规划，加强县城客家建筑风格设计，努力打

造具有客家魅力的桂东南次中心城市。深化实施”以南流江为轴心，西扩南进

东联北调”的县城区发展战略，不断建设完善县城区五条道路、五个专业市场、 

五个新区、五个市民活动场所”四个五”工程建设，以项目建设带动县城区向” 

一江两岸”发展，按桂东南次中心城市建设规模拉开县城区的发展框架。一是

抓好博龙二级公路县城段改造、白州大道、江滨大道、绿珠大道、锦绣大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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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纵两横”五条道路的规划建设。二是全面加快建材物流市场、林产品综合市

场、果菜农贸综合市场、工业品综合市场、粮油精品市场等五个专业市场建设。 

三是加快江滨新区、锦绣新区、乌豆江新区、白州新区、城南新区等五个新区

的开发建设。四是抓好公园绿化广场、法制文化广场、锦绣商业广场、南流江

文体中心广场、客家文化广场等五个市民活动场所的建设和完善。全力推进县

大型体育中心、影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游泳馆、少年宫等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继续优化城区学校布局调整与建设，适应农民向城镇集中对教育资源的需

求 

5、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今年一季度，（博白县）博白县经济社会发展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从经济运行的特点来看，全县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在全市排位靠前，继续保持稳

健增长的态势。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工业增加值 2 项指标排全市第一，第一产业、 

规上工业产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4 项指标排全市第二， 

GDP、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3 项指标排全市第三。 

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创新工作思路，拿出有效办法，切实解决

问题。下一步，博白县将盯紧目标任务，多举措发力，全面抓好各项工作的落

实，以期取得更大发展。 

全力以赴发展第一产业。不断增大辣椒、马铃薯、食用菌等农作物的种植

面积，稳步推进沃柑、百香果、澳洲坚果及无公害蔬菜等农产品基地建设，同

时利用林业资源丰富优势，确保一定的林木采伐量，争取林业产值增速再提升。 

通过引导养殖牛、羊、家禽走生态养殖之路，鼓励扩大淡水养殖面积，增加养

殖水产品品种，确保牧业产值、渔业产值增速。 

增加第二产业发展比重。加强规上工业企业培育，培育经济新增长点，重

点培育西陇化工、鲁达木业、腾发汽车玻璃、富恒建材、恒美服饰道具、汉龙

环保科技等 10 家企业上规，推动经济增量和存量、质量和效益的整体提升， 

争取 2019 年新上规上企业新增产值 1.6 亿元以上。加大对龙头企业扶持力度， 

保持龙头企业强劲拉动力，同时加强建筑业发展，扶持好去年新上 6 家资质以

上建筑企业。 

推动第三产业稳步提速。加快推进碧桂园、红星美凯龙以及幸福里观澜墅、 

中央城以及承和旺角等房地产项目建设，力争商品房销售面积维持在 25％以上

增长，全力推动服务业提档升级，确保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保持 35％以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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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挖掘批发市场、百货零售、餐饮住宿、交通物流等传统服务业的增长潜力， 

为贸易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博白县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龙潭产业园 

南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以及部分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等社会项目，同时全

力推进松旺至铁山港东岸公路、玉林至湛江高速公路等项目建设。全力推进菠

萝产业化循环农业经济建设和农业产业融合试点示范园、睿盛农牧有限公司农

畜产品深加工基地、沃柑种植墓地等项目，以及加快推进中滔环保产业项目、 

柳钢中金（一期）、不锈钢制品产业墓地以及正威广西玉林新材料产业城等项 

目建设。 

积极抓好税源培植。强化税源监控，重点关注新开办的企业和减免税到期

的企业，力争增收 730 万元。强化所得税征收管理，密切跟踪重点税源企业状

况，加强财税工作监管力度，精心部署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相关工作，力

争增收 1100 万元。 

6、一般因素对地价水平的影响 

通过以上影响估价对象价格一般因素的分析，博白县地理位置优越，房地 

产市场发育较好。总体而言，近几年博白县房地产市场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

近期受国家及地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目前整个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息浓

厚。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发展和博白县土地经济供给的日益稀缺，博白县的

房地产市场将会进一步发展，地价应呈逐步上升的发展趋势。 

（二）区域因素 

我们在分析影响估价对象土地价格的区域因素时，主要从区片整体情况及

区片内部区域因素条件差异考虑，重点分析区域概况、商服条件、交通条件、 

基础设施条件、综合环境质量、规划条件等其他因素。 

1、区域概况：估价对象属博白县英桥镇，英桥镇位于博白县东南部，与 

广东省廉江市塘蓬镇交界，西与本县的文地镇接壤，北与凤山镇及宁潭镇接壤， 

镇人民政府驻地英桥好，距离博白县城 58 公里。全镇总面积 163 平方公里， 

辖 14 个村委会、1 个居委会，454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9 万多人，好镇面积 2.9 

平方公里，汗镇人口 1.4 万人。博白至廉江的二级公路绕镇而过。该镇通用涯

话，属纯客家乡镇之一。 

2、商服条件：估价对象位于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北面距离桥西路约 30 

米，周边分布有饮食、日杂副食品、装饰建材等沿街商铺，所在区域商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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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度较好，人流量较大，车流量较大，综合评定商服条件较好。 

3、交通条件：估价对象位于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北面距离桥西路约 30 

米，区域内分布有桥南路、桥西路、环镇路等市政道路，对外交通状况便利度

较好。综合评价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交通条件较好。 

4、基础设施完备程度：区域道路、供水、排污、供电、电讯等市政配套

较齐全，功能正常运转、保障率较高，能较好地满足区域人们生产、生活所需，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较完善。 

5、公共配套设施程度：区域内有英桥镇中心校、英桥二中、鸿星幼儿园、 

中国移动、广西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大众购物中心、英桥好等，综合 

评价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综合评价公用生活设施配套较完善。 

6、环境状况：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无特别景观条件，无明显污染源，市政 

绿化条件一般，附近多为私人自建房，综合评价区域居住环境条件一般。 

7、规划条件：根据博白县英桥镇的发展趋势，区域作为英桥镇一个商住 

区，其未来的主要利用模式保持不变。 

综上所述，影响估价对象地价的区域因素条件总体评价较好。随着城市土 

地的集约利用水平的不断提高，估价对象作为商住用地具有较高的保值增值潜 

力 

（三）个别因素分析 

个别因素是指宗地自身的地价影响因素。作为商住用地，我们在分析估价 

对象宗地的个别因素时，主要考虑位置、面积、用途、临街状况、临近道路类 

型、宗地形状、周围用地类型、地形、地势、工程地质、土地利用规划、土地 

利用现状、使用年限等。 

1、位置：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属临街二线用地，地理位置一般； 

2、面积：土地面积为 652.36 平方米，评估土地面积为 652.36 平方米，面 

积较适宜； 

3、用途：商住用地，与周围规划用途协调性较好； 

4、 it 街状况：二面临路，商住潜力一般； 

5、临近道路类型：桥西路，属混合型主干道； 

6、形状：宗地形状较规则，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无影响； 

7、周围用地类型：商住用地，规划协调性较好； 

8、地形、地貌：区域地势相对较平坦，属平原地貌，对土地的开发利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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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影响； 

9、工程地质条件：委托方未能提供宗地的有关工程地质资料，根据片区

历史地勘调查数据及周边多个类似项目的工程建设观察，无特别影响的工程案

例，结合所处的地形地貌现状，本次评估按一般考虑； 

10、土地使用年限：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未记载有土地

使用终止日期，且委托方未能提供其他相应的土地使用年限材料，根据《博白

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博土出（ 1999) 11 号）及《变更土地登记审批

表》（编号：220192）记载，经估价人员与委托方、当事人共同协商决定，本

次评估待估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70 年，从《博白县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博土出（ 1999) 11 号）签订之日起算。截止估价期日，剩余土地

使用年期为 49.47 年；本次评估按土地剩余使用年限设定土地使用年限为 49.47 

年。如与实际使用年限不符，则以实际使用年限为准，应重新估价，提醒报告

使用者注意； 

11、宗地现状：根据估价人员现场勘察，区域土地开发已达宗地外“五通” 

（即通路、通水、通电、通讯、排水），供水接城市市政供水管网，排水接 

城市市政排污管网，供电接城市市政供电网，道路接市政道路，通讯接城市通

讯网，移动电话信号覆盖该区域，宗地内“场地平整”， 目前宗地上除临时搭

建一车棚外，其余为空地； 

12、宗地规划：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关于徐锡政位于博白县英桥镇桥

南路 220192 号宗地的土地规划条件情况说明》和《国有土地使用证》，估价对

象的用地面积为 652.36 平方米，容积率为 5.0，商业占比不大于 10%；根据土

地利用最有效使用原则，结合宗地所处的位置及宗地自身条件，设定宗地最佳使

用条件为：容积率为 5.0，商业用地所占比例为 10%、住宅用地所占比例为 90%; 

综上所述，估价对象区位条件一般，面积较适宜、临路状况较好、形状较

规则、规划条件较好，故影响估价对象地价的个别因素条件总体评价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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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少夕 

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结果及其使用 

一、估价依据 

1、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 

2004 年 8 月 28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2 

号，2007 年 8 月 30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 号， 

2007 年 10 月 28 日）; 

(4)《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5）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博白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其他有关法规、 

政策和规定； 

(6)《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财综 

{2006]48 号） 

(7)《关于调整部分地区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等别的通知》 

（财综口009]24 号） 

(8）国土资源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博白国土资源局制定的

其他有关规定、文件； 

(9《关于实行电子化备案完善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办 

[2013]308 号 ); 

(io）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J 36 号 ); 

(1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

目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 年第 18 号）); 

(12）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政策文件。 

2、土地估价相关技术规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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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lolo-2o17X, 

3、委托估价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委托鉴定书》、《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他项权证》、《关于徐锡政位 

于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 220192 号宗地的土地规划条件情况说明》等复印件。 

4、受托估价方掌握的有关资料 

(1)《博白县各镇土地分等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2)《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开展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更新工作 

的通知》（桂国土资发〔2018) 18 号）; 

(3）博白县总体规划、博白县近年统计资料； 

(4）博白县土地价格调查成果； 

(5）博白县土地出让、转让和房地产开发等房地产交易资料。 

5、估价人员实地勘察、调查所获取的资料 

主要包括影响地价的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资料、房价资料。 

二、土地估价 

1、估价原则 

本项评估将遵照公正、客观、诚实的原则进行评估，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o14）中对估价原则的要求，具

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合法原则 

所谓合法，是指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遵循合法

原则，一是要求在估价时必须确认估价对象具有合法的产权。在无法确认估价

对象产权的合法性的情况下，必须在估价报告中说明估价过程和结论是在假定

估价对象具有合法产权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二是要求在估价时所涉及的估价

对象的用途必须是合法的；三是要求在估价中如果涉及估价对象的交易或处分

方式时，该交易或处分方式必须是合法的。 

(2）替代原则 

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在同一商品市场中，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效用相同或大

致相似时，价格低者吸引需求，即有两个以上互相有替代性的商品或服务同时 
14 

玉林地址：玉林市新民路 538 号 	电话：18007758181 



！
苦
门
日
遏
”

l
J

’
才
丫
 
健
叮
了
 

护
 
上

旦

亨
 
 

‘
〕
．l
 

, 
. 
. 

' 

公 

徐锡政位于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 652.36 平方米商住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佑 金土评估 

存在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低是经过相互影响与比较之后才决定的。土地价格

同样也遵循替代规律，某块土地的价格，受其他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地块，即

同类型具有替代可能的地块价格所牵制。换言之，具有相同使用价值、替代可

能的地块之间，会相互影响和竞争，使价格相互牵制而趋于一致。 

(3) 需求与供给原则 

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商品的价格都取决于供求的均衡点。供小于求， 

价格就会提高，否则，价格就会降低。由于土地与一般的商品相比，具有独特

的人文和自然特性，因此在进行土地估价既要考虑到所假设的公平市场，又要

考虑土地供应的垄断性特征。 

(4）贡献原则 

不动产总收益是由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价格可根据

土地对不动产收益的贡献大小确定。 

(5） 有效使用原则 

由于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

量，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有的土地上获取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

目的为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土地价格是以该地块的效用发挥为前

提的。此次评估商住用地，在评估中就应充分考虑商住用地的特性，按 有效

利用方式进行评估，得到一个客观、公正、公平、科学的地产价格。 

(6）预期收益原则 

对于价格的评估，重要的并非是过去，而是未来。过去收益的重要意义， 

在于为推测未来的收益变化动向提供依据。因此，商品的价格是由反映该商品

将来的总收益所决定的。土地也是如此，它的价格也是受预期收益形成因素的

变动所左右。所以，土地投资者是在预测该土地将来所能带来的收益或效用后

进行投资的。这就要求估价者必须了解过去的收益状况，并对土地市场现状、 

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形势及政策规定对土地市场的影响进行细致分析和预测， 

准确预测该土地现在以至未来能给权利人带来的利润总和，即收益价格． 

(7）价值主导原则 

土地综合质量优劣是对土地价格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影响土地质量的因

素很多，其对土地质量的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应根据用地用途特点选择

对土地质量起主导和控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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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审慎原则 

要求估价人员在方法评估中确定相关参数和结果时，应分析并充分考虑土

地市场运行状况、有关行业发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风险。 

(9）公开市场原则 

评估结果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土地市场上可实现。 

总之，在进行地价评估时，根据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用地的类

型和所掌握的资料，选择最适宜的两种估价方法进行评估，进而综合确定土地

价格，力求得到客观、公正、科学、合法的土地估价结果。 

2、估价方法 

（一）技术路线与估价方法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通行的地价评估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

原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估价方法的选择应按照

地价评估的技术规则，根据当地地产市场发育状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

及估价目的等，选择适当的估价方法。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当地地产市场的

实际情况，我们选择适合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1）待估宗地在博白县英桥镇基准地价覆盖范围内，但基准地价距今的时

间较长，因此不宜选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2）据调查，估价对象规划项目作为可收益物业可采用收益还原法进行评

估。但估价对象目前为空地，尚未开发建设，难以预测项目建成后的收益，故

不宜采用收益还原法进行评估； 

(3）近几年，与估价对象处于同一供需圈内类似土地出让交易案例较少， 

因此不适宜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4）估价对象为待开发用地，所处区域类似估价对象的商住房地产开发项

目较多，容易预测估价对象的开发价值，同时我们估价机构建立了翔实、客观

的房地产开发、销售成本数据库，容易估算估价对象客观的开发成本及销售税

费，所以适宜采用剩余法进行估价； 

(5）博白县公布有征收集体土地的相关文件，考虑到所在区域有近年来的

征地案例可参考，可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根据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及本项评估目的，我们采用剩余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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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逼近法评估估价对象地价，然后分别根据两种方法的测算结果综合确定估 

价对象的最终估价结果。 

①剩余法 

剩余法又称假设开发法，是在预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墓础 

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本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收等，以价格 

余额来估算待估土地价格的方法。剩余法采用的基本公式为： 

V=A-B-C 

式中：V一待估土地价格 

A一开发完成后的土地总价值或房地产总价值 

B一整个开发项目的开发成本 

C一开发商合理利润 

②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是以土地取得费用和土地开发所耗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 

再加上一定的利息、利润、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土地增值收益 

来确定土地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土地价格：（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税费＋投资利润＋土地增值收益）x 

年期修正x(1＋区位修正） 

3、估价结果 

假设开发法 

(1）估价依据 

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关于徐锡政位于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 220192 号

宗地的土地规划条件情况说明》和《国有土地使用证》，估价对象的用地面积

为 652.36 平方米，容积率为 5.0，商业占比不大于 10%；根据土地利用最有效

使用原则，结合宗地所处的位置及宗地自身条件，设定宗地最佳使用条件为：容

积率为 5.0，商业用地所占比例为 10%、住宅用地所占比例为 90%。布局为 1 

层商铺，本次评估按照相关的规划说明设定商业楼层的层数为 1 层。 

(2）地价测算 

根据当地土地管理部门提供的材料和估价人员对博白县同类物业、用途相

近、结构相似、装修档次相近的自建房市场销售情况及房屋建筑成本的调查， 

同时考虑宗地所处位置及自身条件以及结合估价人员的评估经验，假设项目房

地产在估价时点变现，最可能实现的房屋平均售价。运用假设开发法，最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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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得待估宗地单位地价： 3666 元／th2, 

成本逼近法 

我们在采用成本逼近法评估估价对象地价时，主要是以估价对象所

处区域当前土地征用的成本水平为依据，根据博白县目前土地征地执行

的税费标准和实地勘察估算的土地开发成本，按照土地管理法和广西壮

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以及成本逼近法测算地价的要求，测

算出当前条件下估价对象的成本价格标准。运用成本逼近法，通过计算

得出委估宗地价格：243 元／!m20 

4、地价的确定 

(I）估价方法评价 

根据地价评估技术规程及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我们分别采用了假设开发

法和成本逼近法测算估价对象价格，假设开发法评估结果为单位面积地价 3666 

元／m2，成本逼近法评估结果为单位面积地价 243 元／m2，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相

差较大。 

假设开发法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情况对预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建筑

开发成本、投资利息、投资利润、销售税费进行了科学的预测和估算，估价结

果较为科学反映了估价对象预期可承受的市场价格水平。由于该方法有理论基

础，可操作性强，易于掌握，并且在求取房地产价值和重置成本及销售税费的

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了市场因素和时间因素对地价的影响，测算得出的结果

能够反映市场的真实价格，评估可信度较高。 

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

的利息、利润、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来确定土地价格的估价方法，主

要成本以征地费用为资料，其来源于实际，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由于估价对象

作为经营性房地产项目用地，其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仅从成本角度考虑

难以反映其未来建成后的地价增值。 

(2）估价结果地价的确定 

通过对估价对象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根据评估方法的适宜

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参考本次评估目的，结合以往估价经验以及该区域的

土地供需状况，综合考虑后，本次评估取假设开发法作为估价对象最终结果， 

则： 
18 

玉林地址：玉林市新民路 538 号 	电话：18007758181 



徐锡政位于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 652.36 平方米商住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金土评估 
	 ‘二一户’ 

单位地价：3666 元／m2（折合约 244.40 万元／亩） 

单位楼面地价＝3666/5.0 

= 733.20 元/rn2 

总地价＝3666x652.36:10000=239. 16 万元 

(3）估价结果 

根据估价人员的实地勘察，依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定，运用科学 

的估价方法，经测算确定博白县人民法院委托评估的位于博白县英桥镇桥南路 

220192 号宗地，评估设定用途为批发零售、城镇住宅用地，在满足本次评估地 

价定义条件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结果为： 

评估土地面积：652.36 平方米； 

单位面积地价：3666 元／平方米（折合约 244.40 万元／亩） 

平均楼面地价：733.20 元／平方米； 

总地价：239.16 万元 

大写：人民币贰佰叁拾玖万壹仟陆佰元整。 

三、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说明 

（一）假设和前提条件 

1、前提条件 

(1）估价对象作为商住用地将得到最有效开发和利用。 

(2）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 

规。 

(3）估价土地面积、用途、土地利用参数由估价人员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 

的有关资料确定，资料的真实性由委托估价方负责。 

(4）估价期日的地产市场为公正、公开、公平的均衡市场， 

(5）估价对象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能满足设定使用年限内经营管理的 

正常进行； 

2、本报告使用的限制条件 

(1）用途设定：批发零售、城镇住宅用地。 

(2）年期设定：49.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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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估价期日设定：2019 年 8 月 20 日。 

(4）开发程度设定：宗地外“五通”，宗地内“场地平整”。 

(5）土地利用条件设定：容积率为 5.0，批发零售用地所占比例为 10%。 

城镇住宅用地所占比例为 90%。 

（二）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本报告及估价结果依据前述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相关政策文

件而成立。 

2、本项评估采用的技术规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

规程》。 

3、本报告所评估地价是在本报告价格定义及假设条件限定下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价格，不考虑交易及成交后权属变更所需的各种费用。如价格定义条件

或假设条件发生变化，则应重新进行评估。 

4、本评估报告仅限于为委托方处置估价对象提供价值参考，不能应用于

除此之外的其他用途，受托估价方不为委托估价方在估价目的界定范围以外使

用本报告的行为负责。 

5、在土地利用条件和当地房地产市场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时，评估结果

自估价期日起壹年内有效；如过有效期，本评估报告的价格应作相应调整或进

行重新评估。 

6、本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的使用权归委托方，解释权归广西金土资产房

地产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 

7、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委托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表本报告或应用

于与本项估价目的不符的其他用途。凡因委估方使用本报告不当引起的后果， 

本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如因使用报告

中的部分内容而导致有关损失的，受托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8、本估价机构保留对违规使用本报告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三）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1、评估中涉及土地还原率以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确定土地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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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按照评估期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1.5%，考虑

一定的通货膨胀率以及风险因素，结合当地评估经验和历史数据，综合考虑确

定土地还原利率商业用地取 C.5 oU ,_) a、住宅用地取 6.0%。在土地使用年期内，假

定土地还原率保持不变。 

2、资料来源及未经实地确认或无法实地确认的资料和估价事项 

评估报告中有关资料来源于委托方及评估人员收集整理的有关资料。 

3、对估价结果和估价工作可能产生影响的变化事项 

土地利用条件（包括土地设定用途、规划参数、开发程度、基础设施条件 

等因素）、估价期日等的改变均有可能导致估价结果的改变。当上述影响地价 

的因素发生变化，则估价结果应进行相应调整或重新进行评估。 

4、估价对象的特殊性、估价中未考虑的因素及一些特殊处理 

(1）本次评估未考虑他项权利状况对估价对象土地价格的影响。 

(2）本项评估所指地价是指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不含地上之动 

产、不动产价格。 

5、其他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1）本报告估价人员与委托估价方除委托关系外，无其他任何影响估价结果 

的关系。 

(2）本评估报告的价格货币种类为人民币。 

(3）若发现本报告文字、数据等错漏，请及时通知本机构进行更正，否则文

字、数据等错漏部分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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